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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漁會擔任農業保險保險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總說
明 

農業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業經總統於一百零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公布，按本法第六條規定：「(第一項)農業保險依不同保險標的特性及政

策目的，由保險業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農會、漁會擔任保險人，辦理農

業保險業務。(第二項) 前項保險人得將農業保險作業委託農會、漁會辦

理。(第三項)農會、漁會擔任第一項保險人之資格條件、申請許可程序、

廢止許可、保險人依前項規定委託辦理農業保險作業之範圍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爰依本法第六條第三項授權，訂定

「農會漁會擔任農業保險保險人許可及管理辦法」，計九條，其要點如

次： 

一、本辦法之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農會、漁會申請擔任農業保險保險人應具備之資格條件、申請許可

應備文件及主管機關應予以審查。(第二條至第四條) 

三、主管機關得廢止或撤銷農會、漁會擔任農業保險保險人許可之情形，

及後續應處理事宜。(第五條) 

四、農會、漁會辦理農業保險作業委託處理之範圍及應遵行之規定。(第

六條及第七條) 

五、農會、漁會受理申訴之處理期間及申訴人得另依本法規定申請調處。

(第八條) 

六、本辦法之施行日期。(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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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漁會擔任農業保險保險人許可及管理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農業保險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農會、漁會申請許可擔任農業保

險保險人時，應具備下列資格條件： 

一、提案經會員（代表）大會應出席人

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及出席人

數二分之一以上決議通過。 

二、前三年度決算淨值平均為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上。 

三、前一年內未有向金融機構借款而延

遲償還本息紀錄。 

四、前一年內無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

而受主管機關處分，或有違反，經

主管機關認定其情節輕微，並命其

限期改善，屆期已完成改善者。 

為因應當地農業保險需要，經主管

機關專案核准者，不受前項第一款、第

二款資格條件之限制。 

農會、漁會申請擔任農業保險之保險人，

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及例外規定；另農會、

漁會擔任保險人，以辦理符合主管機關產

業政策需求之農業保險為限，依本辦法規

定取得許可後，可辦理前開政策性農業保

險，不須再按個別不同保險品項申請擔任

保險人。 

第三條  農會、漁會申請擔任農業保險保

險人，應填具申請表，並檢具下列文件、

資料，報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為之： 

一、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紀錄。 

二、前三年度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三、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

定之聲明書。 

四、載明下列事項之計畫書： 

（一）農會、漁會簡介。 

（二）預定營業之部門別、銷售與核

保及理賠人員之配置及訓練。 

（三）農業保險業務之資訊傳遞作業

說明。 

（四）會計處理程序及內部稽核制度

。 

（五）農業保險申訴爭議處理機制。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前項文件、資料不完備，無法補正

或經通知限期補正而屆期不補正或補

正仍不完備者，不予受理。 

一、為明確農會、漁會申請擔任農業保險

之保險人，應檢具之文件、資料，爰

為第一項規範；另第四款第三目事項

係指農業保險基本資料之登打、製表

及上傳等作業。 

二、農會、漁會檢具之文件、資料不齊者，

於第二項規範補正之規定。 

第四條 主管機關受理前條申請後，經審

查合格者，許可其擔任農業保險保險人

。 

主管機關應審查農會、漁會是否得取得許

可，爰為本條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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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農會、漁會取得許可後，經主管

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七條規

定處以罰鍰，並認定情節重大者，得廢

止其擔任農業保險保險人之許可。 

農會、漁會依第三條規定檢具之文

件、資料有變造、偽造、隱匿或虛偽不

實之情事者，主管機關得撤銷其擔任農

業保險保險人之許可。 

主管機關依前二項規定廢止或撤

銷擔任農業保險保險人之許可，應限期

要求其將農業保險業務移轉予所指定

之農會或漁會，並將該農業保險專戶之

金額轉入所指定之專戶或基金。 

一、第一項規範得廢止農會、漁會擔任農

業保險保險人許可之事由。 

二、第二項規範農會、漁會取得許可後，

發現其申請文件、資料有違反法令或

虛偽不實情事時，得撤銷其擔任農業

保險保險人許可。 

三、第三項規範廢止或撤銷農會、漁會擔

任農業保險保險人之許可，後續應處

理事宜。 

 

第六條  農會、漁會擔任保險人辦理農業

保險作業，得依本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

，委託其他農會、漁會處理。 

前項農業保險作業範圍如下： 

一、投保手續、查勘、調查、編製被保

險人名冊。 

二、其他非承擔危險之作業事項。 

規範農會、漁會得將辦理農業保險作業事

項，委託其他農會、漁會處理。 

第七條  農會、漁會辦理前條委託作業應

遵行下列規定： 

一、不得違反法令強制或禁止規定，並

應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 

二、訂定委託契約並約定委託辦理農業

保險作業之範圍、違約之處理及終

止契約之事由等事項。 

三、委託人應定期或不定期就受委託事

項進行瞭解及監督管理。 

參考保險業作業委託他人處理應注意事項

第二點及第九點規定，規範農會、漁會辦

理委託作業應遵行規定，以維護被保險人

之權益。 

第八條  農會、漁會應於收受農業保險申

訴之日起三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理，並將

處理結果回覆申訴人；申訴人不接受處

理結果者或農會、漁會逾上述期限不為

處理者，申訴人得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向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設立之

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調處。 

規範農會、漁會受理申訴之處理期間，及

申訴人不接受處理結果或農會、漁會未依

限處理，申訴人得另依本法規定申請調處。 

第九條  本辦法自本法施行之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